	《中國行政評論》徵稿簡則

	

	一、
	本期刊為純學術性質之定期刊物，2013年復刊，第19卷，2013年6月、9月及12月出版；第20卷，2014年起，3月、6月、9月、12月出版。

	二、
	本期刊刊載公共行政、公共政策、公共治理之學術論著或實務研究。

	三、
	論文格式
請用2023年5月版「公共事務領域期刊協同格式」，如引用古代歷史文獻，請依歷史文獻格式。可從本網站下載。

	
	

	四、
	傳送	
1. 匿名之論文(不顯示作者資訊之論文)
2. 論文
3. 作者資料表 (可從本網站下載，填寫)
4. 作者自我檢查表 (可從本網站下載，填寫)
稿件交寄：電子郵件至： chang.shihhsien@gmail.com。



	五、審
	查
	1.
	本期刊依照國科會「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索引核心期刊」收錄要點及其基本評量標準之規定，辦理審查程序。稿件均採雙向匿名審查，即以稿件作者與審查委員均匿名，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均同意刊登，始得刊載在本期刊網頁。

	2.
	審查處理程序：
（1）內審：期刊編審工作人員針對稿件與作者自我檢查表查對，進行形式（規格）審查。作者必須自己仔細查對符合本期刊論文格式。不符合者，退回自行修改，直到符合為止，才送審稿委員兩位審查，才進入實質審查階段。
（2）實質審查：
	處理方式
	第二位審查委員

	
	不同意發表
	修正後再審
	修正後發表
	同意發表

	第一位審查委員
	不同意發表
	拒絕
	拒絕
	第三位審查
	第三位審查

	
	修正後再審
	拒絕
	回傳修改
	回傳修改
	回傳修改

	
	修正後發表
	第三位審查
	回傳修改
	審查通過
	審查通過

	
	同意發表
	第三位審查
	回傳修改
	審查通過
	審查通過


註：回傳修改，經原審查委員審查為「不同意發表」、或「同意發表」兩種情形。
*第三人審查
	處理方式
	第一（或第二）位審查委員 

	
	不同意發表
	修正後發表

	第三位審查委員
	不同意發表
	拒絕
	拒絕

	
	修正後再審
	拒絕
	拒絕

	
	修正後發表
	拒絕
	修正後發表

	
	同意發表
	修正後發表
	同意發表




	
3.
	
為了便於匿名審查作業，正文中請勿出現足以辨識作者身份之資訊。




	六、
	版權事宜

	
		1.
	作者對刊出之論文保有著作權，但應同意授權本刊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，進行重製、透過網路提供服務、授權用戶下載、列印、瀏覽等行為。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，酌作格式之修改。

	2.
	本期刊刊載之內容以未曾在其他刊物或書籍發表者為限，來稿內容不得違反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之法令，違反者由作者自行負責。如需另行發表或出版，應先商得本期刊之書面同意。

	3.
	依照國際學術慣例，曾在國內外學術會議上宣讀的論文，視為未曾發表，歡迎修改後投至本期刊。

	4.
	本期刊無稿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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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 

《中國行政評論》徵稿簡則  

 

一、  本 期刊 為純學術性質之定期刊物， 2013 年復刊， 第 19 卷， 2013 年 6 月 、 9 月 及 12 月 出版 ；第 20 卷， 2014 年 起， 3 月 、 6 月 、 9 月 、 12 月出版 。  

二、  本 期刊 刊載 公共 行政、公共政策、 公共治理 之學術論著或實務研究。  

三、  論文格式   請用 2023 年 5 月版「 公共事務領域期刊 協 同格式 」 ，如引用古代歷史文獻，請 依歷 史 文 獻格式。 可從 本 網站下載。  

  

四、  傳送     1.   匿名之論文 ( 不顯示作者資訊之論文 )   2.   論文   3.   作者資料表   ( 可從 本 網站下載 ， 填寫 )   4.   作者自我檢查表   ( 可從 本 網站下載 ， 填寫 )   稿件交寄：電子郵件至：   chang.shihhsien@gmail.com 。      

五、審  查  

1.  本期刊依照國科會「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索引核心期刊」收錄要點及其基本 評量標準之規定，辦理審查程序。 稿 件 均 採雙向 匿名審查， 即以稿件作者與 審查委員均匿名， 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均 同意刊登， 始 得刊載在本期刊網頁 。  

2.  審查處理 程序 ：   （ 1 ）內審：期刊編審工作人員針對稿件與作者自我檢查表查對，進行形式 （規格）審查。 作者 必須自己仔細查對符合本期刊論文格式。 不符合者，退 回自 行 修改，直到符合為止，才送審稿委員兩位審查 ，才 進入實質審查 階 段 。   （ 2 ）實質審查：  

處理方式  第二位審查 委員  

不同意發 表  修正後再 審  修正後發 表  同意發表  

第一位審查 委 員  不同意發 表  拒絕  拒絕  第三 位 審 查  第三 位 審 查  

